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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新建项目属于公共基础设施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 第63号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企业所得税优惠的

通知，自该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六年后所得税按25%征收。 被评估单位已向当地税务主管部

门申请并获得批准享受三免三减半优惠税率。 一期2017年至2019年企业所得税免税期，2020年

至2022年减半征收期，2023年及以后年度按25%征收。 二期2019年至2021年企业所得税免税期，

2022年至2024年减半征收期，2025年及以后年度按25%征收。

（6）折现率的确定

通过选取对比公司，然后估算对比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系数 β（Levered� Beta� ）；并根据对

比公司资本结构、对比公司 β 以及被评估单位资本结构估算被评估单位的期望投资回报率，并

以此作为折现率。

根据上述测算过程，结合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及负息负债价值，得出收益法下德州润津截至评

估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04,600万元。

2、托克逊收益法评估情况

托克逊收益法评估与德州润津较为相似。 其中托克逊一期、二期项目2016年已投产运营，收

益期为评估基准日至2036年6月；营业收入由基础上网发电收入和外送上网发电收入组成，未来

年度发电数据参考历史数据进行预测，电价依据吐鲁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金风科技风城

托克逊风电场一期风电上网电价的批复》（吐市发改价管[2016]169号）及《关于金风科技风城托

克逊风电场二期风电上网电价的批复》（吐市发改价管[2016]172号）文件确定，外送电价格根据

国家电网实际交易价格确定；营业成本包括折旧及摊销、资管服务费、发电权成本等组成；税金及

附加的预测主要是按应交增值税计算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及印花税，税率按国家税务部门规定的税率执行；所得税方面，托克逊风城公司一期、二期电场

2016年并网发电，故托克逊风城公司从2016年至2018年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从2019年至

2021年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即所得税税率为7.5%，2022年至预测期末享受15%所得税税率。此外

根据企业情况对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本性支出等进行预测。

折现率根据可比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率、资本结构换算成βu�值，取其平均值作为被评估单位

的βu值，并根据无风险收益率、市场风险溢价、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计算后得到被评估企业预

测期折现率。 最后根据公式：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

价值计算得到托克逊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5,935.07万

元。

标的公司收购德州润津、托克逊的交易作价系根据上述评估结论，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其中，基于标的公司对托克逊所在新疆地区限电情况预计较为谨慎，且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托克

逊原股东对托克逊进行增资1.1亿元和托克逊向原股东分红4,400万元， 最终协商确定托克逊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17,340.00�万元。 基于德州润津二期项目塔架技术较为创新，市场上该类

型塔架使用率不高，同时二期项目并网时间较晚，机组调试、升压站系统调试以及工程消缺工作

尚未完成，标的公司对德州润津二期项目初始运行年度发电状况判断较为谨慎，因此最终协商确

定德州润津100%股权交易价格为93,078.00万元。 上述交易价格系参考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德州润津及托克逊公司收益法评估公允，收购交易作价具有

公允性。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德州润津、托克逊的预估价格区间，与前次股权转让是否存在重

大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合理性

评估师根据德州润津、托克逊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对德州润津、托克逊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预估。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资产基础法评估工

作仍在进行中。

德州润津前次评估值10.46亿元，本次预估值区间10.5-10.8亿元之间，两次评估值之间无重

大差异。 托克逊项目采用收益法于2019年7月31日预估值区间为2.6-3亿元，相比2019年2月28日

的估值1.59亿元增加了1.01-1.41亿元，主要原因为托克逊在3-7月期间进行了增资和分红，其中

原股东增资1.1亿元（计入资本公积）、分红4,400万元，故净资产增加6,600万元；此外根据国家

能源局新疆监管办公室“新工信电力（2019）5号”文件，新疆地区风电发电上网基础电量从2018

年的1,000小时提升到2019年的1,050小时。 由于基础上网电量的含税标杆电价为0.25元/度，高

于外送交易电量的电价，因此本次预测收入有所增加，预估值区间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德州润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预估价格区间与前次股权转让

评估值之间未产生重大差异； 托克逊采用收益法评估的预估价格区间与前次股权转让产生差异

的原因为两次评估基准日之间托克逊净资产增加以及预期收入增加导致评估值增加， 具有合理

性。

（三）金风科技向国开新能源转让德州润津和托克逊股权，再受让取得国开新能源股权，以

及本次津劝业拟向金风科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开新能源股权， 请说明上述交易是否为一

揽子交易，是否存在其他协议约定或利益安排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1、上述交易是基于相关方战略发展而作出的独立决策，并非一揽子交易

2018年3月，国开新能源2018年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风电业务的议案》，

确定国开新能源进入风电业务领域。 通过对市场上业务机会的多轮比对，在进行了深入尽职调查

的基础上，国开新能源最终确定收购金风科技下属公司德州润津和托克逊，并于2019年6月签署

了股权交割协议，完成了后续项目交割。

2019年8月，金风科技通过受让普罗中欧及红杉投资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成为国开新能源

股东，系其基于对国开新能源发展前景和行业地位判断作出投资决定，并与普罗中欧及红杉投资

理性协商进行的正常商业行为。

上述风电项目收购及国开新能源股权受让（合称“前次交易” ）并未以津劝业向金风科技发

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开新能源股权作为决策依据。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前次交易股权交割均已

完成， 前次交易的实施也未以津劝业向金风科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开新能源股权为前提

条件。

因此，金风科技向国开新能源转让德州润津和托克逊股权，再受让取得国开新能源股权，以

及本次津劝业拟向金风科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开新能源股权系基于相关方战略发展而作

出的独立决策，并非一揽子交易。

2、相关主体已就上述交易不属于一揽子交易出具承诺

上述交易相关方津劝业、天津津诚、金风科技及金风投资、国开新能源分别出具了《关于不存

在一揽子交易事项的承诺》。

津劝业承诺“本公司未就本次交易与金风科技及其子公司金风投资、国开新能源、天津津诚

签署任何构成一揽子交易的协议、合同、备忘录及其他具有一揽子交易内容的文件” 。

天津津诚承诺“本公司作为津劝业和国开新能源的控股股东，未与金风科技及其子公司金风

投资、国开新能源、津劝业共同签署任何构成一揽子交易的协议、合同、备忘录及其他具有一揽子

交易内容的文件” 。

金风科技及金风投资承诺 “本次津劝业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国开新能源的100%股权，

金风科技及金风投资作为交易对方参与本次交易，与前述金风科技出售资产、金风科技及金风投

资购买国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事项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金风科技及金风投资未与国开

新能源、津劝业及天津津诚签署任何构成一揽子交易的协议、合同、备忘录及其他具有一揽子交

易内容的文件” 。

国开新能源承诺“本次津劝业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本公司的全部股权，金风科技及金风

投资作为交易对方参与本次交易， 与前述本公司购买资产以及金风科技和金风投资购买本公司

股权的事项不构成一揽子交易， 本公司未与金风科技和金风投资签署任何构成一揽子交易的协

议、合同、备忘录及其他具有一揽子交易内容的文件” 。

综上所述，上述交易是基于相关方战略发展而作出的决策，交易决策独立，不互为条件，不属

于一揽子交易，相关主体已就上述交易不属于一揽子交易出具承诺，不存在其他协议约定或利益

安排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二、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第五节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之“三、下属企业情况” 之

“（一）控股子公司” 及“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四、金风科技” 之“（三）金风科技与国

开新能源有关交易的说明”中就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1）标的公司收购德州润津、托克逊交易作价以独立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具有公允性；（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德

州润津采用收益法评估的预估价格区间与前次评估值不存在重大差异， 托克逊采用收益法评估

的预估价格区间与前次股权转让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两次评估基准日之间托克逊净资产增加以及

预期收入增加导致评估值增加，具有合理性；（3）金风科技向国开新能源转让德州润津和托克逊

股权，再受让取得国开新能源股权，以及本次津劝业拟向金风科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开新

能源股权，是基于相关方战略发展而作出的决策，交易决策独立，不互为条件，不属于一揽子交

易，相关主体已就上述交易不属于一揽子交易出具承诺，不存在其他协议约定或利益安排等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问题3.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上市公司5.14亿元固定资产因借款设定抵押，4,

750万元货币资金为贷款保证金，66.3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因借款设立质押。 请公司补充披露：（1）

自查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资产；（2） 上述资产存在权利限制是否对资产置换

方案的实施产生实质性障碍，以及解除相关资产权利限制的安排，上市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

任。 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问题答复

（一）上市公司权利受限的资产情况

1、置出资产抵押、质押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市公司津劝业存在的抵押、质押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资产项目 具体内容 抵/质押原因

对应资产截至

2019年8月31日

账面价值（万

元）

1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

定期存款存单， 为浦发银

行天津分行4,500万元短

期贷款之保证金

4,750.00

2 长期股权投资

所持参股公司天津红星美凯

龙国际家居博览有限公司

35%股权

中信银行天津分行5,200

万元综合授信合同之质押

物

66.35

所持参股公司天津市华运商

贸物业有限公司35%股权中

的40.96%

为天津津诚向上市公司提

供股东借款5,550万元之

质押物 [注1]

20,609.10

所持参股公司天津市华运商

贸物业有限公司35%股权中

的59.04%

天津津诚为上市公司于天

津滨海农商银行8,000万

元授信合同提供信用保证

担保， 由上市公司以该等

股权作为质押物提供反担

保[注2]

29,706.08

3

房屋土地使用权

东丽区张贵庄（津[2017]东丽

区不动产权第1038525号）

天津滨海农商银行8,000

万元授信合同之抵押物

68.52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6号 （房地

证津字第104031229794号）

24,396.85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6号 （房地

证津字第104031229793号）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6号 （房地

证津字第104031229792号）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6号 （房地

证津字第104031229790号）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6号 （房地

证津字第104031230654号）

南开区南开三马路6号 （房地

证津字第104031229789号）

中信银行天津分行5,200

万元综合授信合同之抵押

物

和平区和平路290号五层 （房

地 证 津 字 第 101031009673

号）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支行4,400万

元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之抵

押物

30,942.75

和平区和平路290号六层 （房

地证 津 字 第 101031009674

号）

浦发银行天津分行5,000

万元融资额度协议之抵押

物

和平区和平路290号七层 （房

地 证 津 字 第 101031009675

号）

工商银行天津和平支行合

计7,400万元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之抵押物

和平区和平路290号八层 （房

地 证 津 字 第 101031009676

号）

和平区和平路290号九层 （津

[2019] 和平区不动产权第

1001759号）

天津滨海农商银行8,000

万元授信合同之抵押物

和平区和平路290号十层 （房

地 证 津 字 第 101031009678

号）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支行2,500万

元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之抵

押物

注1：上市公司与天津津诚签署了质押合同（JCZB-20190612），但未就该等股权办理质押登

记；

注2：上市公司与天津津诚签署了质押合同（JCZB-20190611），但未就该等股权办理质押登

记；

注3：天津津诚于2019年8月20日向劝华集团提供6,000万元借款，劝华集团将该笔款项通过

银行委托贷款借给上市公司。 针对该笔委托借款， 上市公司与天津津诚签署了 《抵押合同》

（JC2B-20190822）合同，将位于南开区南开三马路6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进行抵押，但

未就该等抵押办理登记手续。

2、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公司货币资金被司法冻结的具体情况说明

（1）与天津市宜堂熙悦众创空间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司法冻结货币资金37.05万元

天津市宜堂熙悦众创空间有限公司（下称“宜堂熙悦公司” ）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件于

2019年1月14日立案。 宜堂熙悦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请求依法冻结公司银行存款37.05万元或查封、扣押等值财产。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

月18日下达（2019）津0101民初4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公司银行存款37.05万元或查封、扣

押等值财产。

（2）与佛山市顺德区胜百利服装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司法冻结货币资金19.52万元

佛山市顺德区胜百利服装有限公司（下称“胜百利公司” ）诉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件于2019

年7月1日立案。 胜百利公司于2019年6月30日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

冻结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9.52万元或查封、冻结等值财产。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

日下达（2019）津0101民初45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9.52万元或查封、扣

押等值财产。 后经公司查询，公司四个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账户内金额合计5.82万元。

截至2019年9月17日，上市公司已根据裁定将19.52万元支付给原告胜百利公司，目前正在向

法院申请办理解除财产冻结的过程中。

除上述情况外，上市公司拟置出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

（二）上述资产存在权利限制是否对资产置换方案的实施产生实质性障碍，以及解除相关资

产权利限制的安排，上市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上述置出资产存在的抵押、质押情形，上市公司拟于近期启动与债权人的沟通工作，力

争取得全部债权人就本次资产置换中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的同意函； 如出现债务转移未获

部分债权人书面同意的情形，上市公司将根据该部分债权人的要求及与之沟通的情况，以自有资

金或自筹资金提前清偿相应款项，使得相关资产权利限制情形得以解除，避免影响资产置换方案

的实施。 针对上述货币资金被司法冻结的情况，考虑到涉及金额较小，如最终依据相关法院做出

的生效判决，上市公司需承担涉及上述受限货币资金的支付义务，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承担。

除上述债权外，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提供对外担保的情形，不

存在需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综上所述，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市公司资产存在的权利限制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

碍。

二、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第四节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之“三、置出资产权利受限情

况”中就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债权外，上市公司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提供对外担保的

情形，不存在需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对于银行及关联方债权人，上市公司将力争取得其同

意债权债务关系转移的书面说明，未取得其同意的，上市公司已明确将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偿还；对于部分货币资金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因整体金额较小，如最终依据相关法院做出的生效

判决，上市公司需承担涉及上述受限货币资金的支付义务，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承担。 综上所述，目

前上市公司资产存在的权利限制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问题4.预案披露，本次股份发行对象之一杭州长堤未承诺其符合非公开发行对象的条件，与

其他发行对象承诺存在不一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杭州长堤承诺不一致的原因，是否符

合相关规定；（2）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的关

联关系。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一、问题答复

（一）上述杭州长堤承诺不一致的原因，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股份发行对象之一杭州长堤因对相关承诺事项的理解存在差异， 对相关法规的理解不

够充分。

1、杭州长堤认为本次交易不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因此未在预案中对“本公司/本单位

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条件，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

得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情形”进行承诺；

2、杭州长堤认为“承诺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

调查结论以前，本人不转让在津劝业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

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津劝业董事会， 由董事会代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

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如本人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

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

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用于上市公司及投资者赔偿” 是

重组上市的承诺要求，因此未在预案中进行承诺。

基于上述原因，其在预案中所做出的《关于提供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和

《关于主体资格及所持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瑕疵的承诺函》 与其他发行对象存在不一致的

情况。 后经进一步沟通，杭州长堤已充分、正确地理解相关法规规定，重新出具了《关于提供材料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和《关于主体资格及所持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瑕疵的承

诺函》。 杭州长堤重新出具的前述承诺与预案中披露的其他交易对方承诺的内容一致，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的关联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

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以下简称“《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指引第4号》” ）等相关规定，经公开信息查询，并根据本次交易的主要交易对方提供的公司章程、

合伙协议、出具的书面确认或承诺函，上述交易对方穿透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法人情况如下：

1、天津津诚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

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国开金融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

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国家开发银行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3、普罗中欧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

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珠海普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 北京盛世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3

国开装备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4 珠海融天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4.1 姚远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4.2 戴坚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5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

中欧盛世新能源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

份额）

否 货币 资管计划资金

6.1 石广志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2 李敏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3 葛英杰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4 中欧盛世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5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6 陈莺喆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7 深圳市晓扬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 嘉兴源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7.1 彭晓华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2 厦门市喜华工艺品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3 魏霞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4 孙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5 孙世超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6 冯保卫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7 厦门厚田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8 宋申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9 贾彦珍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0 杨敏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1 顾一天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2 张岚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3 陈建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4 杨帅令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5 陈正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6 陈园园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7 王德兴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8 彭荣先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19 河南省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20 北京焰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7.20.1 山南焰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20.2 杨磊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 上海硕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8.1 张志宏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2 马兴江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3 刘贵彬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4 姚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5 董川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6 广西毅鑫世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7 程红姣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8 董智勇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9 北京国颐浩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9 中机国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注：普罗中欧目前正在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4、金风科技

金风科技（002202.SZ）为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

5、津诚二号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天津津诚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

天津津诚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2.1 天津津诚金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2 天津津诚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中日节能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中日节能环保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 中国进出口银行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3 杭州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4 杭州上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5 Japan-China�Eco�Fund�Pte.Ltd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金风投资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杭州长堤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

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杭州摩根士丹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1.1

摩根士丹利（中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

杭州哈而盖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1.2.1

摩根士丹利（中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2 徐俊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3 周熙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4 韩疆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5 许磊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6 周尉清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7 SUN�Homer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8 CHAN,Kwok�King�Kingsley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9 LAW,Wing�Cheung�Ryan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10 GAO�Yu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11 苏巩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12 郭慧臻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13 肖蕾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14 王冉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 陈晓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3 张晨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4 余海军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5 厉君明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 郎威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 勇晓京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 鲁培宇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9 胡依晗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0 朱春富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1 张辉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 王国强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3 杭州市下城区国有房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4 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5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6

湖南华泽金东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16.1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6.2 云南华鹏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6.3 醴陵华鹏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7

浙江昭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17.1 杭州华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7.2 金捷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7.3 周文霞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7.4 周新丰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7.5 何一军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7.6 徐建军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7.7 李荣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8 杭州金龙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9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0 浙江金帝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1 妃秀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2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3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 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24.1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2 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3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4 国开开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5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6 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7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8 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9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10 厚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4.11 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5 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6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7 山东嘉汇能源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 上海歌斐信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28.1 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

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歌斐聚益

一号投资基金持有）

否 货币 投资基金资金

28.2.1 苏州二叶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 浙江育人专修学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 安继光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 白广材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 蔡益民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 曹国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 陈昌骏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 陈涵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 陈剑辉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 陈建光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1 陈梁清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2 陈起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3 陈荣容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4 陈震萍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5 戴春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6 邓联武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7 冯静娣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8 傅萍萍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9 龚蔚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0 龚亦舒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1 郭悦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2 胡柏青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3 黄国洲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4 黄萍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5 黄巧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6 姜胜利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7 金耿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8 金克勤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29 金明生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0 金晖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1 黎倩嫔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2 李娜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3 李旭宏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4 李永良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5 林文斐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6 刘华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7 刘梦雨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8 刘瑞雪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39 刘韶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0 刘晓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1 陆萍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2 陆耀静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3 陆韻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4 吕淑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5 马丽蓉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6 麦文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7 钱利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8 钱振青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49 邱华建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0 任丽莎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1 任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2 阮学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3 沈海斌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4 沈军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5 沈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6 沈云华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7 施安庆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8 史恬玮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59 孙春丽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0 汤红琴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1 汤雨旺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2 王超弟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3 王理健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4 王萍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5 王卫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6 王亚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7 王一敏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8 吴楚帆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69 吴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0 吴菊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1 吴沛亮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2 吴霄雁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3 吴志伟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4 项奇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5 谢效治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6 谢伊柔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7 谢玉坚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8 徐瑞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79 徐晓虹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0 薛丽君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1 严明硕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2 杨二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3 杨刚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4 杨桂香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5 杨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6 杨林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7 杨守玉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8 杨文军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89 杨幼罗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0 叶爱娟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1 叶宇杰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2 殷海江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3 俞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4 章晓英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5 张春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6 张冬梅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7 张丰哲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8 张晓锋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99 张晓清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0 张小萍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1 张园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2 赵晓玲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3 郑小娟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4 郑小燕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5 周丹虹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6 周桂根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7 周依蓉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8 朱昌寿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09 朱军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2.110 褚炎发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3 无锡星蓝美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28.3.1 郑程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3.2 无锡星蓝环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4 绍兴县瑞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8.5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9 成都万合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9、天津天伏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北京海胜汇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 赵建民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3 柳凡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0、天津青岳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邓宜康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 范晓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3 苏阳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4 赵超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5 吴进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 吴亮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 杨骞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8 倪昊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9 车威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0 王超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1 何昕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 杨帆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3 郭罡星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4 张炜炜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5 吴昀格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6 林智铭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7 靳大为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8 万占国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9 周政委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0 杨进峰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1 魏玲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2 张慧斌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注：天津青岳为国开新能源的员工持股平台。

11、菁英科创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菁英汇投资管理（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 厦门立龙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3 天津科技融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4 天津新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4.1 张素霞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4.2 杨莹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4.3 杨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5

中丽（天津）产城融合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5.1 天津东方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5.2

中丽（天津）产城融合发展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

天津菁英合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否 货币 合伙人出资

6.1 杨莹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2 杨波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6.3 张素霞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7 天津中矿远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12、杭州青域

序号 股东/出资人 是否最终出资人 出资形式 资金来源

1 杭州青域湖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2 杭州青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是 货币 自有资金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的规定，公司股权结构中存在工会代持、职工持股会

代持、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股份代持关系或者存在通过“持股平台” 间接持股的安排以致实际

股东超过200人的，在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申请行政许可时，应当已经将代持

股份还原至实际股东、将间接持股转为直接持股，并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私募股权基

金、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金融计划进行持股的，如果该金融计划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并规

范运作，且已经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可不进行股份还原或转为直接持股。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根据上述指引的相关穿透计算规则穿透计算，人数

未超过200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的相关规定。

但从目前到重组报告书（草案）期间，如个别交易对方上层的各层级出资人发生较大变化，则可

能存在交易对方根据上述相关规则穿透计算后人数超过200人的风险。

交易对方及其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的关联关系如下：

1、天津津诚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津诚二号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2、金风科技是金风投资持股100%的股东；

3、中日节能与杭州青域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4、国开金融是普罗中欧的有限合伙人国开装备的控股股东，是杭州长堤的有限合伙人国创

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二、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九、本次交易相关方所作出的重要承

诺”及“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中就上述内容进行了修订并补充披露。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1）杭州长堤因对相关承诺事项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其所做

出的《关于提供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和《关于主体资格及所持以权属清晰不

存在权利瑕疵的承诺函》与其他发行对象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杭州长堤已重新出具了《关于提供

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和《关于主体资格及所持以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瑕疵的

承诺函》,重新出具的承诺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穿透至

最终出资人的情况如本题所述，交易对方及其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的关联关系如下：1）天津津

诚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津诚二号具有一致行动关系；2）金风科技是金风投资持股100%的股

东；3）中日节能与杭州青域具有一致行动关系；4）国开金融是普罗中欧的有限合伙人国开装备

的控股股东，是杭州长堤的有限合伙人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二、标的公司的经营信息

问题5.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5]3044号），实行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随发展规模逐步降低的价格政策。请公司

补充披露：

（1）报告期内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的变化情况；

（2）分析上网电价变化、未来政策变化对标的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已采取和拟采

取的应对措施。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一、问题答复

（一）报告期内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的变化情况

1、光伏上网标杆电价变化

（1）集中式光伏电站

2016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

改价格 〔2016〕2729号）， 明确光伏电站I、II、III类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下调至0.65、0.75和

0.85元/KWh。

2017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

规 〔2017〕2196号）， 将光伏电站I、II、III类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下调至0.55、0.65和0.75元

/KWh，分布式光伏电价补贴标准下调至0.37元/KWh。

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

关事项的通知》， 决定2018年6月30日以后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5

分，即I类、II类、III类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0.5元、0.6元、0.7元。 同时下调分布

式光伏发电度电补贴标准5分，即下调至0.32元/KWh。

随着光伏装机规模的增大造成了补贴缺口的增大， 限电的增加， 为使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2019年4月28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9〕761号），将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I-III类资源区集中式光伏电站

和采用“全额上网” 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所在资源区光伏电站指导价执行指导

价分别确定为每千瓦时0.40元（含税，下同）、0.45元、0.55元。 同时要求新增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原

则上通过市场竞争方式确定，不得超过所在资源区指导价。 市场竞争方式确定的价格在当地燃煤

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电价）以内的部分，由当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由国

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即除户用以

外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0.10元；能源主管部门统一实行

市场竞争方式配置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不得超过所在资源区指导价，且补

贴标准不得超过每千瓦时0.10元；

自2017年起，历年电价下调变化如下表所示。

全国太阳能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变化表

单位：元/KWh

资源区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各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5月31日前 5月31日后

I类资源

区

0.65 0.55 0.50 0.40

宁夏、 青海海西、 甘肃嘉峪关、武

威、张掖、酒泉、敦煌、金昌、新疆哈

密、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内蒙

古除赤峰、通辽、兴安盟、呼伦贝尔

以外地区

II类资源

区

0.75 0.65 0.60 0.45

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四

川、云南、内蒙古赤峰、通辽、兴安

盟、呼伦贝尔、河北承德、张家口、

唐山、秦皇岛、山西大同、朔州、忻

州、陕西榆林、延安，青海、甘肃、新

疆除I类外其他地区

III类资源

区

0.85 0.75 0.70 0.50 除I、II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2）分布式光伏电站

根据具体补贴方式的不同，分布式光伏电站亦可以分为两种具体类别，即“全额上网” 模式

和“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具体为：

1）“全额上网”模式：

与普通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相同， 国家补贴根据太阳能资源区的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与

当地脱硫煤电价确定。

2）“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实行按照全电量补贴的政

策，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支付，由电网公司转付。 2013年以来，我国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的国家补贴标准有所下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KWh（含税）

补贴时间 文号 补贴标准 适用范围

2013年-2017年 发改价格[2013]1638号 0.42

除享受中央财政投资补贴之外的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2018年 发改价格规[2017]2196号 0.37

2018年1月1日以后投运的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2018年 发改能源[2018]823号 0.32

2018年5月31日起， 新投运的光

伏电站项目

2019年 发改价格〔2019〕761号 0.10 纳入2019年财政补贴规模

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项目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7]2196号），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的度电补贴标准仍为0.42元/KWh；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号），

“符合国家政策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0.5MW及以下）标杆电价保持不变” 。

2、报告期内风电上网标杆电价的变化情况

2015年12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3044号），明确实行陆上风电上网标杆电价随发展规模逐步降低的价格政策。

并确定了陆上风电2016年和2018年的标杆电价，具体如下表。

全国陆上风力发电上网标杆电价表

单位：元/KWh（含税）

资源区

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2016年 2018年

I类资源区 0.47 0.44

内蒙古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

以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哈

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II类资源区 0.50 0.47

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

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甘肃省嘉峪关市、酒泉市

III类资源区 0.54 0.51

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双鸭山市、七

台河市、绥化市、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甘肃省除嘉峪

关市、酒泉市以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乌鲁

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以外其他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IV类资源区 0.60 0.58 除I类、II类、III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注1：2016年、2018年等年份1月1日以后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分别执行2016年、2018年的上

网标杆电价。 2年核准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不得执行该核准期对应的标杆电价。 2016年前核准

的陆上风电项目但于2017年底前仍未开工建设的，执行2016年上网标杆电价。

注2：2018年前如投资运行成本发生较大变化，国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上述标杆电价。

2016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6〕2729号），再次下调风电发电标杆上网电价。 具体如下表：

全国陆上风力发电上网标杆电价表

单位：元/KWh（含税）

资源区

2018年新建陆上风电

标杆上网电价

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I类资源区 0.40

内蒙古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以外其他地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

市、石河子市

II类资源区 0.45

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

伦贝尔市；甘肃省嘉峪关市、酒泉市

III类资源区 0.49

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绥化

市、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甘肃省除嘉峪关市、酒泉市以外其他地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

玛依市、石河子市以外其他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IV类资源区 0.57 除I类、II类、III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注：2018年1月1日以后核准并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陆上风电项目执行2018年的标

杆上网电价。 2年核准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不得执行该核准期对应的标杆电价。 2018年以前核

准并纳入以前年份财政补贴规模管理的陆上风电项目但于2019年底前仍未开工建设的， 执行

2018年标杆上网电价。 2018年以前核准但纳入2018年1月1日之后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陆上

风电项目，执行2018年标杆上网电价

2019年5月21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2019〕882号），对于陆上风电电价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1）将陆上风电

标杆上网电价改为指导价。 新核准的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上网电价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不得

高于项目所在资源区指导价。 （2）2019年I～IV类资源区符合规划、纳入财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

的新核准陆上风电指导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0.34元、0.39元、0.43元、0.52元（含税、下同）；2020

年指导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0.29元、0.34元、0.38元、0.47元。 指导价低于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

电价（含脱硫、脱销、除尘电价，下同）的地区，以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作为指导价。

全国陆上风力发电上网标杆电价表

单位：元/KWh（含税）

资源区

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2019年 2020年

I类资源区 0.34 0.29

内蒙古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

以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哈

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II类资源区 0.39 0.34

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

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甘肃省嘉峪关市、酒泉市

III类资源区 0.43 0.38

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双鸭山市、七

台河市、绥化市、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甘肃省除嘉峪

关市、酒泉市以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乌鲁

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以外其他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IV类资源区 0.52 0.47 除I类、II类、III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注：2018年底之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2020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网的，国家不再补贴；2019年

1月1日至2020年底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2021年底前仍未完成并网的，国家不再补贴。 自2021

年1月1日开始，新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国家不再补贴。

（二）分析上网电价变化、未来政策变化对标的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已采取和拟

采取的应对措施

国家对于风、光发电的上网电价及补贴执行期限均为20年，一旦项目在满足政策要求的条件

下并网，即认为取得电价。整个运营期前20年即按照此电价确定，不会因为后续电价变化而变化。

因此一旦项目确定上网电价后，后续政策确定的电价变化对项目无影响，已投资并网项目持续盈

利不会受到未来政策变化的影响。

对于后续开发的项目，虽然标杆电价在逐渐下降，但是光伏风电随着技术发展及成本下降，

开发的项目依然具有投资价值，能保证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国内光伏、风电历年的新能源装机占

总能源的占比也可看出新能源对于传统能源上的投资优势。

项目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风电装

机占比

4.00% 4.60% 5.50% 6.00% 7.00% 8.60% 9.00% 9.20% 9.70%

光伏装

机占比

0.00% 0.00% 0.01% 1.60% 2.00% 2.80% 4.70% 7.30% 9.20%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工业现状与展望（2019）》

光伏方面，度电成本的下降的主要因素是电站初始投资建设成本的降低及设备效率的提升。

电站建设主要是可分为光伏组件、并网逆变器、支架、配电设备及电缆、电站建设安装等成本，其

中光伏组件投资成本占初始投资的50%～60%。 近三年光伏电池组件效率的提升、制造工艺的进

步以及原材料价格下降等因素保证了光伏系统度电成本的下降。 2016年底组件价格多晶3-3.3元

/W左右、单晶3-3.5元/W左右；2017年底多晶组件在2.7-2.75元/W，单晶组件在2.7-2.9元/W，同

比上年下降0.6元/W左右；2018年底多晶组件在1.7-2元/W，单晶组件在1.8-2.2元/W，同比上年

下降0.8元/W左右。

风电方面，近几年度电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风电设备技术提升及运营效率提升。 从机组来

看，一是以大容量、大叶片、高轮毂为核心的大型化趋势；二是适应高海拔、低风速等复杂环境趋

势长叶片、高塔筒技术开发应用，显著提升机组单机发电能力；三是风电机组整机设计技术进步，

解决适应湍流等复杂自然环境难题；提高风电机组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 从建设来看，风电场

建设装备升级与手段的多样化，有效提高开发效率。 一是在运输车辆发展较快，有更好的通过性；

二是专业的施工队伍更强的转场能力和施工效率不断提高。 三是未来具备海上6MW+风机整体

施工能力的安装船将占据一定的技术优势。 从智能化运维来看，风电场运行维护智能化、智慧化、

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能有效提升发电量、实现技术突破、解决重大问题，减低运维成本。 由于以

上技术进步，使得风电场单位度电成本进一步降低，适用于未来平价上网项目。

目前已经在光照资源和风资源优质地区实现了平价上网，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规模化集

约化的用地和建设模式将为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市场化推进方式。 同时，绿证、

微电网、储能以及其他能源与光伏风电的结合，更能确保项目的收益。

对于已建成并取得电价批复的项目， 未来上网电价及其他政策变化对公司已建成项目的收

入及盈利能力不会产生影响。 对于后续的政策及市场的变化，预计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

电价将进一步降低至平价，与脱硫燃煤上网电价持平；其二是市场将进一步向具有资金、管理、技

术优势的企业倾斜。

基于此，标的公司正在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可能产生的影响。

1、进一步提高电站建设的技术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及外部行业资源优势，在技术上保证

新建项目的发电量。 首先在行业现有设备选型、设备排布、设备间的匹配上开展深入研究，重点实

现最适合当地地形及自然资源的项目设备的适配性和设备间的匹配性， 实现设备性能的充分发

挥，有效提升项目发电量。 及时跟进光伏、风电行业的技术进步成果及项目实证情况，对可有效降

低度电成本的技术进步及工程建设实践在公司进行及时推广。

2、协调全部资源，从采购管理、建设管理、资金支付三个方面对系统建设进行成本控制。 采购

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计划水平，采用总部集中采购方式，利用采购规模效应，进一步降低设备采

购价格，争取优势的付款方式。 项目建设方面，从建设单位选择、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时间控制、施

工过程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行优化和协调，有效保证项目工期及工程质量，控制成本的增加。 从

资金支付方面，争取合理的资金支付进度及支付方式，在不影响工程建设的前提下，控制项目支

付进度，减少公司资金成本。

3、进一步加强运维技术水平，保证建成项目的运营水平。 公司正在构建基于云计算的运维管

理中心及区域运维中心，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资源预测及电站变现，进行智能化的检修运维推荐，

区域运维中心可实现有计划的运维活动，可有效保证电站利用率及可利用小时数。

4、进一步优化投资区域分配，优先抢占资源优良的区域进行规模化开发，在资源优势区域形

成项目开发优势，尽快提升公司资产规模。 通过区域化研究分配，能够有效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

利用的同时也有利于项目的区域规模化发展， 对项目开发具有正向反馈的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运

维成本。

5、充分利用股东的强大背景、资本运作经验及自身良好信用，与其他政策性银行、主流商业

银行、融资租赁机构、产业基金等金融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结合自身资金需求，力争不断

优化资本结构，通过发行债券等多样融资措施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第五节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之“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之“（五）报告期内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的变化情况”中就上述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标的公司已投资并网电站的风、光上网电价未来收益已经锁定，后续

政策确定的电价变化对项目无影响，已投资项目持续盈利不会受到未来电价政策变化的影响。

问题6.预案披露，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光伏电站和风电场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目前已在新

疆、山东等地布局风电业务资产。 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电站类型（光伏/风电）分别披露项目

所在地、建成时间、装机容量、并网时间、并网总容量、总发电量、上网电量、项目运营期、动态投资

回收期、各项目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毛利率、营业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电价补贴金额；

（2）标的公司目前是否已有风电储备项目、是否已有核准风电项目；（3）结合运营区域电力消纳

水平及跨区消纳水平，说明公司各项目发电量是否与区域电量消纳能力匹配；（4）各项目平均利

用小时数，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5）结合2019年5月21日《国

家发改委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882号），及报告期内新疆、山

东等公司布局区域风电上网电价变化情况，说明标的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6）

结合上述情形，说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分析此次重组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

力。 请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问题答复

（一）按电站类型（光伏/风电）分别披露项目所在地、建成时间、装机容量、并网时间、并网总

容量、总发电量、上网电量、项目运营期、动态投资回收期、各项目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毛利率、营

业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电价补贴金额

评估师根据标的公司2019年7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预估。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评估师对标的公司各项目的未来现金

流及折现率的测算尚未完成， 标的公司各电站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将于上述工作完成后在重组

报告书（草案）中进行补充披露。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国开新能源下属正在运营的光伏及风电项目所在地、建成时间、装机容

量、并网时间、并网总容量、总发电量、上网电量、项目运营期、各项目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毛利率、

营业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电价补贴金额情况如下：

1、项目指标情况

序号 项目

电站类

型

项目所

在地

建成及

并网时

间

装机容

量

（M

W）

并网总

项目运

营期

（年）

报告期

内总发

电量

（MW

h）

报告期

内上网

电量

（MW

h）

报告期

内已收

到电价

补贴金

额（万

元）

容量

（M

W）

1

同心隆基一期

30MW项目

光伏

宁夏同

心

2013

年12月

30 30 25

109,

482

105,

714

7,

910.75

2

同心隆基二期

10MW项目

光伏

宁夏同

心

2015

年6月

10 10

25

151,

644

145,

350

8,

244.13

3

同心隆基二期

30MW项目

30 30

4

中 宁 隆 基

20MW项目

光伏

宁夏中

宁

2015

年1月

20 20 25

78,

608

76,

999

5,

047.77

5

宁 夏 利 能

30MW项目

光伏

宁夏中

宁

2015

年9月

30 30 25

105,

342

103,

697

5,

317.79

6

宁 夏 国 信

100MW项目

光伏

宁夏盐

池

2015

年12月

100 100 25

421,

845

413,

115

15,

767.99

7

嘉润红寺 堡

19.125MW项

目

光伏

宁夏红

寺堡

2016

年6月

19.125 19.125 25

45,

174

43,

799

-

8

曲 阳 庄 窠

20MW项目

光伏

河北曲

阳

2015

年5月

20 20 25

60,

202

59,

721

607.21

9

曲阳 郎 家庄

20MW项目

光伏

河北曲

阳

2015

年11月

20 19.71 25

67,

472

66,

998

973.5

10

海 兴 小 山

50MW项目

光伏

河北海

兴

2015

年12月

50 50 25

180,

004

177,

839

9,

897.74

11

英 利 涉 县

20MW项目

光伏

河北涉

县

2015

年12月

20 20 25

52,

969

52,

468

382.85

12

英 利 易 县

30MW项目

光伏

河北易

县

2016

年6月

30 30 25

95,

043

93,

722

899.63

13

英利涞源一期

20MW项目

光伏

河北涞

源

2015

年1月

20 20 25

77,

094

75,

480

5,

046.48

14

英利涞源二期

30MW项目

光伏

河北涞

源

2017

年6月

30 30 25

92,

809

91,

279

2,

637.71

15

英利涞源二期

10MW项目

光伏

河北涞

源

2018

年6月

10 10 25

18,

276

17,

887

357.75

16

国 开 赤 城

20MW项目

光伏

河北张

家口

2017

年12月

20 16.5 25

34,

778

34,

426

847.33

17

大川沈岗水库

20MW项目

光伏

安徽合

肥

2016

年12月

20 20

25

67,

535

66,

068

597.72

18

大川林庄水库

20MW项目

20 20

19

安 达 昌 德

20MW-A 项

目

光伏

黑龙江

安达

2018

年6月

20 20 25

35,

447

35,

018

-

20

安 达 昌 德

20MW-B 项

目

光伏

黑龙江

安达

2018

年6月

20 20 25

35,

624

34,

770

-

21

大 连 国 发

12MW项目

光伏

辽宁大

连

2018

年6月

12 12 25

16,

479

15,

703

-

22

安 靠 上 海

5.57MW项目

光伏 上海

2018

年6月

5.57 5.57 25 6,878 6,654 -

23

枣庄峄城一期

10MW项目

光伏

山东枣

庄

2018

年8月

10 10 25

12,

092

11,

431

-

24

沈阳机床一期

20MW项目

光伏

辽宁沈

阳

2017

年12月

20

35.41 25

26,

602

23,

806

-

25

沈阳机床二期

16MW项目

16

26

北方重工一期

15MW项目

光伏

辽宁沈

阳

2017

年12月

15

24.3 25

17,

258

16,

125

-

27

北方重工二期

15MW项目

15

28

龙 游 瑞 源

30MW项目

光伏

浙江龙

游

2015

年6月

30 9.95 25

24,

773

23,

821

1,

465.89

29

寿 阳 2 号

100MW项目

光伏

山西寿

阳

2018

年12月

100 60 25

17,

259

16,

150

-

30

寿 阳 4 号

100MW项目

光伏

山西寿

阳

2018

年12月

100 49 25 6,503 6,237 -

31

夏 津 一 期

100MW项目

风电

山东德

州

2016

年12月

100 100 20

14,

634

14,

265

-

32

夏 津 二 期

100MW项目

风电

山东德

州

2018

年11月

100 100 20

17,

483

17,

225

-

33

托克逊一期

49.5MW项目

风电

新疆托

克逊

2016

年6月

49.5 49.5 20

13,

672

13,

423

-

34

托克逊二期

49.5MW项目

风电

新疆托

克逊

2016

年6月

49.5 49.5 20

12,

466

12,

257

-

注1：装机容量、并网总容量为截至2019年7月31日数据；

注2：上表序号7、17、18、24-27、31-34项目为国开新能源于报告期内收购项目，上述项目报

告期内总发电量、上网电量及已收到电价补贴金额为纳入标的公司合并范围以来的数据；

注3：上网电量：披露口径为销售电量，包含向电网公司销售的电量和向业主销售的电量。

2、项目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光伏/电站项目累计实现的销售收入、营业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及毛利率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销售

营业利润 毛利率（%）

经营活动现

金流净流量

收入

1 同心隆基一期30MW项目 8,929.35 2,353.28 56.93

17,153.612 同心隆基二期10MW项目

11,001.95 2,753.35 55.75

3 同心隆基二期30MW项目

4 中宁隆基20MW项目 5,863.04 1,478.59 54.79 5,168.71

5 宁夏利能30MW项目 7,771.69 1,464.76 59.57 5,912.10

6 宁夏国信100MW项目 30,924.28 12,669.79 66.78 18,836.17

7 嘉润红寺堡19.125MW项目 3,423.98 1,816.29 60.64 436.08

8 曲阳庄窠20MW项目 5,668.27 2,001.13 63.01

4,084.64

9 曲阳郎家庄20MW项目 6,607.24 2,812.29 66.26

10 海兴小山50MW项目 17,626.64 8,475.60 69.2 14,799.00

11 英利涉县20MW项目 5,159.05 2,497.06 62.43 89.01

12 英利易县30MW项目 8,643.52 4,091.40 65.42 3,277.42

13 英利涞源一期20MW项目 6,302.61 2,610.81 64.63

11,135.7814 英利涞源二期30MW项目 9,299.50 4,746.89 67.54

15 英利涞源二期10MW项目 1,634.88 999.01 63.86

16 国开赤城20MW项目 2,757.06 1,251.47 53.45 1,392.48

17 大川沈岗水库20MW项目

4,830.48 1,331.55 55.46 3,067.44

18 大川林庄水库20MW项目

19 安达昌德20MW-A项目 2,093.63 1,423.44 69.87

1,951.74

20 安达昌德20MW-B项目 2,080.89 1,408.58 69.58

21 大连国发12MW项目 697.27 169.51 38.5 78.82

22 安靠上海5.57MW项目 546.28 171.38 58.09 225.1

23 枣庄峄城一期10MW项目 731.61 139.83 28.24 176.22

24 沈阳机床一期20MW项目

1,952.63 715.53 54.1 202.26

25 沈阳机床二期16MW项目

26 北方重工一期15MW项目

1,229.04 359.06 54.2 -488.7

27 北方重工二期15MW项目

28 龙游瑞源30MW项目 2,375.58 720.46 57.83 1,005.35

29 寿阳2号100MW项目 657.17 456.85 70.08

409.23

30 寿阳4号100MW项目 259.31 148.02 58.46

31 夏津一期100MW项目 770.05 301.74 65.89

2,174.28

32 夏津二期100MW项目 914.61 405.76 69.08

33 托克逊一期49.5MW项目

974.4 598.57 79.6 91.79

34 托克逊二期49.5MW项目

（二）标的公司目前是否已有风电储备项目、是否已有核准风电项目

1、标的公司风电储备项目情况

标的公司目前已有风电储备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1 河北海兴丁北50MW风电项目

2 江西抚州广昌县50MW风电项目

3 山东枣庄50MW风电项目

4 内蒙古阿拉善200MW风电项目

5 河北承德滦平50MW风电

注：上述项目均已签署开发协议。

2、标的公司核准风电项目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建成项目中已有夏津一期100MW项目、夏津二期100MW项目

及托克逊一期49.5MW项目、托克逊二期49.5MW等四个项目取得发改委批文。 储备项目中，河北

海兴丁北50MW风电项目已取得发改委批文。

（三）结合运营区域电力消纳水平及跨区消纳水平，说明公司各项目发电量是否与区域电量

消纳能力匹配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公司下属正在运营的光伏项目主要分布于宁夏、河北、安徽、黑龙

江、辽宁、山东、山西、浙江、上海等省市；风电项目位于新疆及山东。

1、标的公司光伏发电项目电量消纳情况

（1）宁夏地区光伏项目电力消纳水平及匹配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宁夏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17,730MW， 占宁夏电力装机总容量的

41.5%。 标的公司在宁夏地区共有7个光伏项目，合计装机容量239.125MW，占宁夏新能源总装机

容量的1.34%。 2018年度标的公司宁夏地区光伏发电项目发电量367,030MWh，占宁夏地区新能

源发电量27,425,000MWh的1.33%。 因此，从装机量和实际发电量规模来看，标的公司宁夏地区

项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较小。

近年来，宁夏弃光率有所好转，根据国家能源局-西北能监局官网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

及2019年1-7月宁夏弃光率分别为6.4%、4.41%及2.72%，呈下降趋势。 主要系一方面宁夏自治区

政府及电网公司加强外送通道的建设， 目前已投入±660千伏银东直流、±800千伏灵绍直流、±

800千伏昭沂直流等多条外送通道，电力跨区消纳情况较好；另一方面，宁夏自治区政府为鼓励当

地工业企业恢复生产及扩产，提升本地用电需求，根据《宁夏能源发展“十三五” 规划》，到2020

年将新建一批重点煤化工项目，用电量将达1,200亿KWh。 随着弃光率的下降，新能源电力在本

地的消纳情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2018年度，标的公司在宁夏地区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534.89小时，高于宁夏区

域光伏1,400小时的平均利用小时数， 说明标的公司项目发电量消纳情况好于宁夏区域平均水

平。

综上所述，宁夏地区近年来弃光率逐渐下降，本地消纳能力及跨区消纳能力逐步提升；同时，

标的公司在宁夏地区光伏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较高，消纳情况好于当地平均水平，且发电量规模

占比较小。 标的公司宁夏项目发电量得到充分消纳， 与宁夏地区光伏项目电力消纳水平能够匹

配。

（2）河北地区光伏发电项目电力消纳水平及匹配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河北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340MW，标的公司在河北地区共有9个光

伏发电项目，合计装机容量220MW，占河北光伏装机容量的1.78%。 因此，从装机规模来看，标的

公司河北地区项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较小。

2018年度标的公司河北地区光伏项目发电量288,821MWh，平均利用小时数1,345小时，基

本接近2018年河北II类地区(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实际平均利用小时数1,372小时。 考虑到

标的公司在河北的9个光伏发电项目有6个在河北南网的保定地区， 而保定区域最佳倾角时年利

用小时数，要比前述的河北II类地区最佳倾角时年利用小时数低200小时左右，因此实际上标的公

司在河北地区的光伏发电项目利用小时数属于较高水平，发电量的消纳情况较好。

近年来，河北省各地利用荒山、沙荒地有序开发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并建立健全可再生能

源消纳保障机制，促进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取得良好效果。 根据《河北省“十三五” 能源发展规

划》，“十三五”期间，河北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推广先进技术装备，

创新开发利用模式，提升就地消纳能力，力争到2020年全省光伏发电装机总量达到1500万KW；

同时推进输电通道建设，融入国家西电东送、北电南输电力输配大格局，争取蒙西-天津南、锡盟-

山东、 榆横-潍坊等特高压通道电力在省内更多落地； 加快建设张北±500千伏柔性直流示范工

程，积极推进张北-北京西特高压通道开工建设，谋划建设内蒙和陕西煤电、金沙江上游水电至冀

南电网送电通道，支持省内重点企业参与省外能源基地和输电通道建设，提高清洁能源送出消纳

能力。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在河北地区光伏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处于较高水平，消纳情况较好，且

装机量规模占比较小；同时，河北地区光伏电力消纳的政策态势良好，且是工业大省，整体消纳能

力较强，光伏装机容量甚至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标的公司河北项目发电量得到充分消纳，

与河北地区光伏项目电力消纳水平能够匹配。

（3）山西地区光伏发电项目电力消纳水平及匹配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山西省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19,186MW，占山西省发电装机总容量

的21.91%。 标的公司在山西地区共有寿阳2号100MW项目、寿阳4号100MW项目2个集中式光伏

项目（合称“寿阳项目” ），合计装机容量200MW，占山西新能源总装机容量的1.04%。因此，从装

机量和实际发电量规模来看，标的公司山西地区项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较小。

目前，标的公司寿阳项目仍处于补充并网容量的建设阶段。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完全

建成后年均发电可利用小时数为1,416.2小时。山西省能源局“晋能源电力发2019-93号”文件规

定，1,300小时以内的新能源发电量可以得到保障性收购，超出1,300小时部分将进行电力市场交

易，有力保障了新能源发电量的消纳。 从最新数据来看，2019年1-7月寿阳2号100MW项目、寿阳

4号100MW项目已累计发电23,761� MWh，利用小时数分别为561.61小时和526.33小时，发电量

实现全额消纳。

此外，近年来山西不断加强电力外送通道建设，促进新能源消纳，晋电外送规模不断创新高。

2018年度外送电量927.1亿KWh，占全省发电量的30%； 2019年1-6月，山西全省外送电量达444

亿KWh，同比增长7.8%。 截至目前，山西电网拥有1条±800千伏特高压直流送华东通道，1条1,

000千伏特高压交流送华中通道，9条500千伏交流送华北通道，承担着向京津冀、华东和华中等区

域输送电能的任务。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在山西地区光伏项目装机量规模占比较小，且消纳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同时，山西省属于电力供应大省，省内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电网对内对外输送能力较强，整体

消纳能力较强。 标的公司在山西地区光伏项目的发电量得到充分消纳，与所在地区消纳能力能够

匹配。

（4）其他地区光伏项目电力消纳水平及匹配情况

除上述项目外，标的公司其他光伏项目位于黑龙江、辽宁、安徽、上海、浙江、山东等地。 一方

面，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告《2018年度光伏发电市场环境监测评价结果》，黑龙江、辽宁、安徽、浙江

等省市评价结果为绿色，表明光伏项目开发市场环境良好；标的公司在辽宁地区为分布式电站，

在山东地区为光伏扶贫项目，均不存在限电情况或消纳障碍。 另一方面，标的公司黑龙江、辽宁、

安徽、浙江、山东、上海等地区的光伏项目装机容量均较小，占当地装机总容量的比重较低，所发

电量对全省电力消纳情况影响较小。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上述光伏项目所发电量均全额消纳，不

存在所发电量无法消纳的情况。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在其他地区项目发电量与所在地区消纳能力

能够匹配。

2、标的公司风电项目电力消纳情况

（1）新疆地区风电项目电力消纳水平及匹配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新疆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27,920MW， 占新疆电力装机总容量的

33%。 标的公司在新疆地区共有托克逊一期49.5MW项目、托克逊二期49.5MW项目2个项目，合

计装机容量99MW，占新疆新能源总装机容量的0.35%。 因此，从装机量来看，标的公司新疆地区

项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很小。

2018年，标的公司新疆项目平均利用小时为2,278.83小时，高于新疆区域风电2,024小时的

平均利用小时数，说明标的公司项目发电量消纳情况好于新疆区域平均水平。

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6月，标的公司托克逊项目与新疆弃风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新疆弃风率 29.8% 22.95% 17.00%

托克逊项目弃风率 36.56% 20.25% 12.25%

注：新疆弃风率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

如上表所示，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6月， 新疆地区弃风率分别为29.8%、22.95%及

17.00%，呈下降趋势。 托克逊项目弃风率分别36.56%、20.25%及12.25%，目前已低于所在地区平

均弃风率水平，说明标的公司项目发电量消纳情况好于所在地区平均水平。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自治区工信厅、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联合起草、印发的《2019年自治区新能

源消纳工作方案》，2019年新疆弃风率将控制在20%以内，风电消纳能力较2018年度将进一步提

高。

此外，目前新疆已投运了昌吉--古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

高压直流，按照国家电力“十三五”发展规划新疆后期还将建设投入准东--成都、准东--华东两

回±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等输电通道。 上述工程的建设对于“疆电外送” 将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新能源消纳情况也将持续改善。

综上所述，新疆托克逊项目弃风率目前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平均利用小时数高于地区平均水

平，且装机规模占比很小；未来对外输电设施建设完善后，新疆地区风电消纳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标的公司在新疆地区风电项目的发电量得到充分消纳，与所在地区消纳能力能够匹配。

（2）山东地区风电项目电力消纳水平及匹配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山东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25,069MW， 占山东电力装机总容量的

27.4%。 标的公司在山东地区共有夏津一期100MW项目和夏津二期100MW项目2个项目，合计

装机容量200MW，占山东新能源总装机容量的0.81%。因此，从装机量来看，标的公司山东地区项

目发电量对所在地区发电量整体影响很小。

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6年12月编制的《山东省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山东省

将大力发展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提高新能源电力供应能力，强化智能电网建设，提高

新能源电力消纳能力，到2020年，全省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400万KW；到2030年，装机容量达到

2,300万KW。 截至2018年末，山东省风电累计并网容量位列全国第五。

山东省2016年至2018年的风力发电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数量 增长率 数量 增长率 数量

累计并网容量（万KW） 1,146 8.01% 1,061 26.46% 839

发电量（亿KWh） 214 28.92% 166 12.93% 147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

由上表可见，山东省2016年至2018年风力发电并网容量、发电量均保持增长态势，其中2016

年至2018年累计装机并网容量复合增速达16.87%，发电量复合增速达20.66%。

综上所述，山东省内加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和消纳能力的政策导向明确、支持力度大、趋势明

显。 标的公司在山东地区风电项目的发电量得到充分消纳，与所在地区消纳能力能够匹配。

（四）各项目平均利用小时数，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说明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光伏发电项目情况

标的公司光伏项目报告期内平均利用小时数情况如下：

单位：小时

地区 省份 项目 并网时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7月

西北

地区

宁夏

中宁隆基20MW项目 2015年1月 1,477.58 1,549.31 903.49

宁夏利能30MW项目 2015年9月 1,364.47 1,307.49 839.45

同心隆基一期30MW项目 2013年12月 1,429.03 1,366.30 854.09

同心隆基二期10MW项目 2015年6月 1,489.49 1,419.06 882.54

同心隆基二期30MW项目 2015年6月 1,489.49 1,419.06 882.54

宁夏国信100MW项目 2015年12月 1,619.45 1,676.45 922.54

嘉润红寺堡19.125MW项目 2016年6月 1,622.92 1,643.01 962.85

华北

地区

河北

曲阳庄窠20MW项目 2015年5月 1,282.56 1,277.11 804.23

曲阳郎家庄20MW项目 2015年11月 1,324.33 1,275.72 823.19

海兴小山50MW项目 2015年12月 1,353.21 1,385.76 861.10

英利涉县20MW项目 2015年12月 1,264.16 1,248.10 804.64

英利易县30MW项目 2016年6月 1,223.17 1,271.69 843.79

英利涞源一期20MW项目 2015年1月 1,439.65 1,486.45 928.59

英利涞源二期30MW项目 2017年6月 707.80 1,532.38 944.52

英利涞源二期10MW项目 2018年6月 - 696.91 1150.72

国开赤城20MW项目 2017年12月 - 1,521.05 939.61

山西

寿阳2号100MW项目 2018年12月 - - 561.61

寿阳4号100MW项目 2018年12月 - - 526.33

华东

地区

浙江 龙游瑞源30MW项目 2015年6月 1,023.14 962.02 504.36

安徽

大川沈岗水库20MW项目 2016年12月 955.06 1,119.70 702.53

大川林庄水库20MW项目 2016年12月 955.06 1,119.70 702.53

山东 枣庄峄城一期10MW项目 2018年8月 - 503.96 834.11

上海 安靠上海5.57MW项目 2018年6月 - 520.25 714.49

东北

地区

辽宁

大连国发12MW项目 2018年6月 - 632.53 740.71

沈阳机床一期20MW项目 2017年12月 - 290.65 689.24

沈阳机床二期16MW项目 2017年12月 - 290.65 689.24

北方重工一期15MW项目 2017年12月 - 281.79 710.22

北方重工二期15MW项目 2017年12月 - 281.79 710.22

黑龙

江

安达昌德20MW-A项目 2018年6月 - 730.96 1,067.05

安达昌德20MW-B项目 2018年6月 - 730.96 1,067.05

注：上表数据为2017年或并网（若并网时间晚于2017年1月1日）以来发电利用小时数（下

同）。

标的公司同行业可比光伏发电项目发电小时数据如下：

公司 项目 位置

发电利用小时数（小

时）

特变电工 吴忠100MW光伏发电项目 宁夏 1,355.76

特变电工

张家口宣化70MW奥运迎宾光伏廊道

项目

河北 1,414.39

特变电工

芮城50MW光伏发电项目 山西 1,065.31

阳泉100MW光伏发电项目 山西 1,223.36

新泰50MW光伏发电项目 山西 1,155.96

露笑科技

宁津旭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3.5�兆瓦

分布式光伏项目

山东 1,250.00

吉电股份

山东寿光吉电景华羊口镇50MW光伏

电站项目

山东 1,084.00

特变电工

石拐100MW光伏发电项目 内蒙古 1,582.30

固阳20MW光伏电站项目 内蒙古 1,378.00

江南化工

乌拉特后旗10MW光伏项目 内蒙古 903.20

乌拉特后旗50MW光伏项目 内蒙古 1,408.47

注：以上发电利用小时数之数据均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告中关于募投项目、拟投资建设项目的

相关预测。

上表列示的标的公司各区域内光伏项目与同行业同区域可比项目发电小时数无显著差异，

光伏项目发电小时数受光照强度、各地区发电政策、组件摆放角度、组件间前后遮挡和左右遮挡、

发电组件利用效率等多种因素影响。 因此，标的公司光伏项目与同行业已披露的可比光伏项目因

所在区域不同、光照强度及发电组件利用效率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发电利用小时数差异具有合

（上接B062版）

（下转B064版）


